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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2年 12月 4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  
周年報告中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過往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下稱 "專員 ")向行政長官提交

的周年報告中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第 589章 )(下稱 "該條例 ")
第 49條，專員須就每段報告期間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報告須

在有關報告期間屆滿後的 6個月內提交，而行政長官須安排將

報告的文本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  
 
3.  在 2006年審議《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期間，政府

當局曾作出多項承諾，包括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就專員

在提交行政長官的周年報告中所提事項進行研究的結果。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商議  
 
4.  自該條例於 2006年 8月 9日生效以來，專員曾先後向行政

長官提交 5份周年報告。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7年 11月 6日及 12月
6日、 2009年 2月 16日、 3月 3日及 12月 7日、 2010年 11月 29日、

2011年 12月 5日及 2012年 1月 3日的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就該

5份周年報告所提事項進行研究的結果。事務委員會所作的商議

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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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人員的態度問題及遵守法定規定的情況  
 
5.  有委員關注到，執法人員整體而言就專員的監督和檢討

職能所持的態度。他們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政府當局及廉政

公署 (下稱 "廉署 ")採取了甚麼措施處理執法人員的態度問題，以

及確保他們嚴格遵守該條例行事並與專員充分合作。  
 
6.  據政府當局表示，專員在其 2008年周年報告中提出的意

見，與一宗涉及異常事件的呈報個案中一名執法人員的態度有

關；案中所涉的異常情況是由於系統故障而未能終止截取，以

致受 5項訂明授權涵蓋的設備在授權期滿失效 6至 18分鐘後才全

部停止接駁。雖然該名人員就專員的查詢作出回應的方式似乎

未能令人滿意，但這是一宗獨立事件，可能是由於有關人員對

專員的監督權能尚未習慣所致。執法機關從實施該條例累積更

多實際經驗後，已更加能夠從運作角度就專員所提出關於改善

查核機制的建議和意見，提供有用的見解。關於專員向執法機

關提出的建議，有關的執法機關已全盤接納或正在積極研究有

何改善措施，以解決專員提出的關注。保安局已就實務守則作

出適當的修訂，以解決影響執法機關的共同事宜。  
 
7.  委員獲悉，廉署一直竭誠確保廉署人員進行的截取及秘

密監察行動，均完全符合該條例的要求。為配合所推行的一系

列改善措施，廉署已成立保證執行規定組，專責處理與該條例

相關的事宜。儘管就異常或違規個案進行的調查未有揭露廉署

人員有任何惡意行為，廉署管理層同意有關人員在執行該條例

及回應專員的查詢或要求時，應有更高警覺。廉署會繼續全力

配合和支持專員，協助專員履行該條例所訂的法定職能。  
 
保護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的資料及保障市民大眾的私隱  
 
8.  有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如何處理涉及可能享有法律專

業保密權的資料的截取成果。他們認為執法機關在執行截聽或

監察行動時，應緊記保護法律專業保密權的需要，因為如未能

遵行該條例有關處理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規定，會對執法機關的

聲譽構成不良影響。  
 
9.  委員察悉，該條例第 59(2)(b)條和實務守則已對受保護

的成果 (包括該等包含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成果 )提供

保障。該條例和實務守則規定，任何包含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

的資料的截取成果，均應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盡快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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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執法機關有否訂立指導性

原則，讓執法人員在察覺行動可能涉及於某律師的辦公室使用

的電訊服務，又或已知或按理應知是通常由律師為向當事人提

供法律意見而使用的任何電訊服務時，決定應否終止有關的截

取行動。  
 
11.  委員獲悉，有關人員必須經常緊記，在提出可能關乎律

師使用的處所及電訊服務的申請時應格外謹慎。如截取行動或

會取得可能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的資料，便須進行風險評估。

有關人員亦須緊記，假如律師正向涉嫌干犯刑事罪行的疑犯提

供意見，法律專業保密權將會適用。除非有關人員完全信納存

在該條例第 31條所述的特殊情況，否則不應提出尋求針對該等

處所及電訊服務的授權的申請。在所有這些特殊情況下，必須

取得小組法官的授權，並應在支持申請的誓詞或誓章中提供採

取建議的截取或秘密監察的理據。  
 
12.  有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提出截取通訊的要求，所得

資料享有或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此等要求日益增多，但

專員卻無法核實該等個案。  
 
13.  據政府當局表示，執法機關如進行可能涉及享有法律專

業保密權的資料的行動，或在無意間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

的資料，便須通知專員。執法機關的申請人須在用以支持他的

申請的誓章或陳述內，說明他對可能涉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

的資料的評估。應專員的要求，所有截取成果及相關紀錄已予

保存，以便專員及其指定人員就特殊個案或隨機抽取的個案查

核截取成果；另設有稽核紀錄，記載所有取用截取成果的情況。

為免被視為行事凌駕法律，專員選擇暫時不聆聽截取成果，直

至對該條例的有關修訂獲制定成為法律為止。  
 
新聞材料  
 
14.  委員察悉，專員在 2009年接獲兩宗有關無意中取得載有

新聞材料的資料的個案，當中涉及 3項訂明授權。委員要求當局

提供資料，說明有何措施保護新聞材料的來源及內容。有委員

認為，政府當局應在保護新聞材料方面制訂清楚明確的政策，

防止執法機關因進行調查而接觸到新聞材料。  
 
15.  據政府當局表示，該條例規定，尋求發出對截取或秘密

監察授權的申請人，須在用以支持申請的誓章或書面陳述中，

述明在進行截取或秘密監察時取得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或新聞

材料內容的資料的可能性。此舉可讓有關當局在研究發出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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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是否符合該條例所載的條件時，考慮此等因素。但凡小組

法官評估為可能涉及新聞材料的個案，將會增訂條件，務求新

聞自由得到更佳的保障。  
 
專員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和職權及修訂法例的需要  
 
16.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沒有採納專員在 2009年 4月
提出的建議，賦權專員及其指定人員檢查截取及秘密監察成
果。專員認為，賦予專員及其指定人員聆聽和檢視截取及監察
成果的權力，可對不守法規或隱瞞情況發揮強力的阻嚇作用。
有意見認為，專員應獲明文賦權聆聽截取成果，從而有效地監
察執法機關遵從該條例規定的情況。  
 
17.  政府當局表示，原則上對專員所提有關賦權他聆聽截取
成果的建議並無異議，但其他奉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並無賦
予類似監管機構此項權力，故認為有必要研究有關建議和進行
諮詢。依政府當局之見，應在保障私隱和利便專員履行監管職
能之間取得平衡。政府當局正全面檢討該條例，有關建議會在
檢討過程中予以考慮。  
 
18.  部分委員關注到，專員及其人員若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
披露涉及個人私隱或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的資料，須否負上法
律責任並遭懲罰。鑒於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並無賦予類似監
管機構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須否與此
等司法管轄區聯絡，以瞭解其不賦權予監管機構的理據。  
 
19.  據政府當局表示，海外司法管轄區沒有賦予類似監管機
構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的先例。在諮詢過程中，有關注指當局
會否實施類似規管執法機關人員操守的機制和程序，以確保
專員及其人員若獲准聆聽截取成果時有關資料的保密性。政府
當局有需要取得平衡。儘管支持專員根據該條例履行職務，考慮
到此事性質敏感，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設立機制，以確保有關
資料的保密性。  
 
20.  據政府當局表示，倘若執法機關人員在未獲事先授權的
情況下故意截取通訊或進行秘密監察，可能會觸犯普通法下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並且會被定罪。此規定將適用於所有
公職人員，包括專員及其人員。  
 
21.  部分委員估計修訂該條例需時，故要求政府當局研究可
否在修訂該條例前推行臨時行政措施，讓專員聆聽截取成果。
專員有需要藉此項臨時措施，以審查違規個案和核實執法機關
人員的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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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當局表示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並參考海外國家的

做法，研究在現行該條例下專員可否獲小組法官授權聆聽截取

成果，然後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對法例條文有不同詮釋  
 
23.  有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及小組法官對該條例若干條文

有不同詮釋，例如小組法官撤銷已批出授權的權力、在確認緊

急授權時施加額外條件的權力，以及撤銷器材取出手令的權

力。亦有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是否在挑戰法治、小組法官的

權力及專員的意見。有委員認為，執法機關如懷疑小組法官是

否有權撤銷訂明授權，應向法庭尋求補救，例如駁回小組法官

撤銷授權的決定或拒絕讓訂明授權繼續有效的決定，或要求法

庭公布法定條文的適當詮釋。  
 
24.  據政府當局表示，周年報告顯示執法機關和專員對於該

條例某些條文的詮釋偶有不同意見。然而，當中並不存在執法

機關不尊重小組法官或專員的問題。執法機關已採取實際措施

回應專員提出的關注，以及解決雙方在小組法官撤銷授權的權

力方面所出現的意見分歧。保安局已因應周年報告所指出的問

題，對實務守則作出適當的修訂。  
 
違規個案的提交文件規定  
  
25.  有委員關注到涉及 3名涉事人員記不起發現錯誤的確實

日期的違規個案，質疑為何不同職級之間就有關個案所作的內

部通訊沒有任何書面紀錄，而機構亦沒有對有關人員採取紀律

處分。他們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執法機關對備存部門紀錄

有否任何規定，以利便進行內部監察並供專員檢查。  
 
26.  據政府當局表示，執法機關並沒有隱瞞其人員的違規情

況。政府檔案處已制訂有關政府內部管理檔案的程序和指引，

以確保政府檔案妥善管理。根據有關指引，各政策局及部門 (包
括各執法機關 )應開立和收納足夠但不過量的檔案，以滿足其運

作、政策、法律及財政方面的需要。儘管該實務守則提供檔案

管理的概況，但根據該條例的機制，執法機關須進一步遵守專

員在報告異常或違規個案方面更為嚴謹的規定。除了就每宗該

等事件提交詳細的調查報告外，執法機關更須保存該等個案的

所有書面文件及檔案紀錄，以供專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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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監察  
 

27.  部分委員關注到，執法人員會否以調查罪行的名義，藉

截取通訊進行政治監察。他們建議專員考慮在周年報告披露所

發現的任何政治監察行動。  
 

28.  委員獲悉，執法人員一直嚴格按照法律，並只會為了防

止或偵測罪行或保障公共安全的目的而進行截取及秘密監察行

動，並不存在為了政治監察的目的而根據該條例進行秘密行動

的問題。  
 

 

相關文件 

 
2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1月 29日  



 

 

附錄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  
周年報告中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1月 6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年 12月 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2月 1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3月 3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2月 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年 7月 6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年11月2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1年12月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2年1月3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agenda/seag11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minutes/se071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agenda/seag12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minutes/se0712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0902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090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0903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0903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091207.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0912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007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007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011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011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1120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112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201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20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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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2年1月18日  就 "截取通訊及監察

事 務 專 員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的 2010 年 周

年報告 "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1月 29日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motion/cm0118-m1-wordings-c.pdf

